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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 

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教育部、财政部的要求，为建

立高等学校校园节能工作的长久机制，推进和深化节约型校园的

建设，大力推进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的建设。

编制组在总结和吸收了国内外建筑能耗分项计量、校园节能监管

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，以我国现行相关标准和导则为依据，结合

我国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，通过反复讨论、修改和完善，制定了

本导则。 

本导则与《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标导则》相

配套,规定校园节能监管系统运行管理的内容和方法。本导则包

括管理机制与制度、报表管理、系统网络及设备运行管理、数据

保存及备份、数据中心维护、软件升级维护内容。 

本导则受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学技术司、教

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，由同济大学、天津大学、重庆大学、深圳

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共同编写完成。 

本导则主要起草人：谭洪卫、胡丞益、吴利瑞、林强、赵海

鹏（同济大学） 

朱  能、田  喆（天津大学） 

何  强、翟  俊（重庆大学） 

刘俊跃、那  威、任中俊（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） 

 



3 
 

目      录 

 

1、总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 

2、术语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4 

3、适用范围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 

4、编制依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6 

5、管理机制及制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 

6、报表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7 

7、数据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 

8、网络及设备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 

9、数据中心维护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 

10、软件维护升级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 
 

1、总则 

1.1、范围 

本导则规定了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管理机制、

管理范围和内容，以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设施节能监

管系统的运行管理。 

1.2、本导则遵循的相关现有标准和导则 

本导则中所列相关参照标准、规范和导则中的条款通过

本导则的引用而成为本导则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用订版

均不适用于本导则。但鼓励根据本导则编写组研究这些文件

的最新版本并适当加以应用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

最新版本适于本导则。涉及保密的内容参考国家相关的保密

规定。 

2、适用范围  

本导则可适用于我国高等学校。 

本导则用于指导校园建筑及设施能耗监管系统的节能

运行和管理，但不适用于任何用于贸易结算和对外部计费的

电能计量系统管理。 

3、术语 

3.1、分类能耗 

指根据校园建筑设施消耗的主要能源按种类划分进行

采集和统计整理的能耗数据，如：电耗、热耗（集中供热）、

燃气消耗、水资源消耗等。 

3.2、分类建筑能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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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按校园建筑的分类进行采集和统计的各类建筑能耗

数据。如办公类建筑能耗、教学类建筑能耗、学生宿舍能耗

等。 

3.3、分项能耗 

指按校园建筑设施中不同用能系统进行分类采集和统

计的能耗数据，如：空调用电、动力用电、照明用电等。 

3.4、大数审核 

大数审核是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审查，审查数据本身或

数据变动是否符合实际，是否存在逻辑性、趋势性的差错；

数据的数值是否出现错位和多位，以及小数点位置错误等情

况。  

3.5、电能表 

普通电能表和多功能电能表总称。 

3.6、普通电能表 

具有计量有功电能的电能表。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

元等组成，并能显示、储存和输出数据，具有标准通讯接口。 

3.7、多功能电能表 

由测量单元和数据处理单元等组成，除具有普通电能表

的功能外，还具有其他电能参数的计量监测功能。 

3.8、数据网关 

承担数据采集及转换任务的设备。将来自计量表具的数

据以分散或集中采集形式进行数据转换并接入校园节能监

管系统网络、传输至数据中心。 

3.9、数据中转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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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中转站由终端 PC 及相应的数据服务软件构成，连

接网关与数据服务器，负责接收辖区内的建筑能耗数据，并

可具有暂时存储建筑能耗原始数据的功能。 

3.10、管理平台软件 

管理平台软件是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核心，具备能耗数

据实时监测、图表显示、自动统计、节能分析、数据存贮、

报表管理、指标比对、数据上传等功能。 

3.11、数据中心 

数据中心是学校对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专门管理机构，

并承担与省部级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及通讯业务。 

4、编制依据 

《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：建科[2007]245

号） 

《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5号） 

《关于推进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节能节水工作的意见》(建科[2008]90 号) 

《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与管理技术导则》（试行）

建科[2008]89 号 

《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》 

《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公示办法》 

《高等学校校园设施节能运行管理办法》 

5、管理机制及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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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、管理部门及责任分工 

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应在节约型校园管理机构的统

筹指导下由学校能源管理部门负责具体运营管理。 

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运行方式可根据学校情况和条件

适当选择，例如可采用能源管理部门独自运行、与技术支撑

单位合作的运行、委托外部专业机构运行等方式。 

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日常运行责任由校园能源管理部

门负责。系统的维护、升级应指定具有相应技术实力和资质

的机构或单位负责。 

5.2、管理制度 

应建立节能监管系统的操作、数据存储、台帐管理规程。 

应建立数据信息公开、公示的管理制度和程序。 

5.3、管理人员 

校园监管平台的运行管理应配置具备相应资质的能源

管理人员并定期实施专业培训。 

6、报表管理 

6.1、报表分类 

按规定对上级主管部门提交的报表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计法》、《民用建筑能耗报表统计制度》、《高等学校节

约型建设管理与技术导则》（试行）的要求。 

用于校内节能管理的报表可结合本校园特点追加,如科

研实验设施能耗统计、学生集中浴室能耗统计、医院设施能

耗统计等。 

6.2、报表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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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《民用建筑能耗报表统计制度》、《高等学校校园监

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》、《高等学校节约型建设管理与技术导

则》（试行）施行。 

6.3、报表管理 

报表存档和提交由校园能源管理部门统一管理。包括监

管系统服务器内电子文档及打印纸质报表的管理。 

原则上时报、日报报表及详细报表以电子文档为主，可

省略纸质打印。季度报表、年报表及国家统计法规所需报表

按相关规定实施。 

7、数据保存及备份 

7.1、数据保存 

校园能耗数据应定期进行电子数据的备份。打印的报表

应整理成册，存放于节能监管中心备查。 

7.2、数据备份 

建立数据定期备份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。 

7.3、数据安全 

制定数据定期检查核对、数据使用的规定，保证数据的

可靠性和安全性。 

8、网络及设备管理 

8.1、网络运行管理 

校园节能监管系统应共享校园网资源,利用校园网传输

数据。学校网络管理部门应积极配合协助，配合通讯端口的

开通并负责网络系统的维护，保证网络畅通和安全。 

8.2、系统设备运行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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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数据服务器应设置于学校网络管理中心机房，机房

管理部门负责服务器硬件设备的维护管理。机房需具备 24

小时空调机配备备用电源。 

8.3、系统维护 

校园节能监管系统应基于校园网络建设，最大限度共享

校园网资源。网络维护由网络管理部门负责。 

对于既有的校园水、电管理局域网络系统、实施与校园

网络的数据对接和共享，并由能源管理部门与网络管理部门

协同对系统进行妥善维护。 

9、数据中心维护管理 

9.1、数据中心设备管理 

数据中心应具备系统数据前置服务终端电脑、显示设

备、打印设备和电话传真通讯设备。数据中心应具备专人负

责。由具有相应技术资质的人员负责运行管理。 

9.2、与上级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 

学校能源管理部门负责数据对上级数据中心的上传管

理工作。做好上传记录。 

10、软件维护升级 

校园节能监管系统的软件开发应由具有技术实力和资

质的机构承担。应具备软件升级维护、培训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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